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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127 证券简称：武汉天源 公告编号：2026-025

债券代码：123213 债券简称：天源转债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监管规则适用指引——发行类第 7

号》，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截至 2025

年 12月 31日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年 11月 23日出具的《关于同意武汉

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1]3712号），

公司获准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0,250.00万股，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2.03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23,307.50 万元，扣除承销及保荐费用、发行登记费

以及其他交易费用共计 10,518.20万元后，净募集资金共计 112,789.30万元。上

述资金于 2021 年 12 月 27日到位，经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于 2021年 12月 27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1）0100094号《验资报告》。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保护股东的

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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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募集资金的

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根据《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要求，公司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并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行严格的审批手续，保证专款专用。

2021年 12月，公司及子公司宜宾市天柏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分

别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金银湖支行、武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经

济技术开发区支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武汉分行、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

与前述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天国富证券”）分

别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2 年 5月，子公司大理开源环保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金银湖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2年 12月，子公司临汾清源净水有限公司在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金银湖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

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3年 11月，全资子公司广南丰源环保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广南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

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3年 12月，控股子公司赫章丰源环保有限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赫章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银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

券签订了《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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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

（人民币元）

（注 2）

截止日余额

（人民币元）
存储方式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临空港支行（注 1） 127905787910868 536,903,205.66 115,193,232.58 活期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临空港支行（注 1） 127905787910806 270,000,000.00 已注销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农村商业银行沌口街支行 210720369510077 86,788,200.00 3,749,011.81 活期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 11155000000901416 40,645,000.00 已注销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 8111501012500910894 48,714,800.00 已注销

宜宾市天柏污水处理工程建设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解放支行 11163000000831220 179,283,700.00 已注销

大理开源环保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临空港支行（注 1） 871911057710986 8,784.86 活期

临汾清源净水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临空港支行（注 1） 127918113210902 已注销

广南丰源环保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南支行 2506000129000043995 已注销

赫章丰源环保有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赫章支行 2406010729100177541 已注销

合计 1,162,334,905.66 118,951,029.25

注 1：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湖北监管局批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金银湖支行更名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临空港支行。

注 2：初始存放金额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34,441,947.4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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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向不特定

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349号）同意注册，

公司于 2023年 7月 28日向不特定对象发行了 10,000,000张可转换公司债券，每

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100,000.00万元，扣除承销费用、保荐

费以及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18,259,216.97 元（不含税金额）后，净募集资金共

计人民币 98,174.08万元。上述资金于 2023年 8月 3日到位，经中审众环会计师

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于 2023年 8月 3日出具了众环验字（2023）0100043

号《武汉天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验证报告》。

1、募集资金管理制度情况

为了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切实保护股东的

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本公司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对

募集资金的存放、使用及监督等方面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2、募集资金监管协议情况

2023 年 8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孟州市冠中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孟州冠中”）、新乡嘉源环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乡嘉源”）分别在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徐东支行（系“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下

属支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系“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

汉分行”下属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

分行、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2024年 7月 15日，公司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

三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孟州冠中、新乡嘉源将存放于原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的募集资金余额

（包括利息收入）全部转存至新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并注销原募集资金专项账

户。同月，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孟州冠中、新乡嘉源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武汉沌口支行（系“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下属支行）设立了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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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专项账户，并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

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原募集资金专户

对应的《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相应失效。

2024年 9月，子公司广南丰源环保有限公司、怀化旺源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曲靖立源环保有限公司分别在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系“兴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下属支行）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并与公司、兴

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行及保荐机构中天国富证券分别签订了《募集资金四

方监管协议》。

上述监管协议内容与深圳证券交易所监管协议范本不存在重大差异，本公司

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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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募集资金专户的存储情况如下：

账户名称 开户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初始存放金额（人民币元）

（注 1）
截止日余额（人民币元） 存储方式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东支行 11155000000941620 80,000,000.00 37,074,770.09 活期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8111501012401122616 50,000,000.00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 416160100100211347 0.05 活期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8111501012801122617 50,000,000.00 已注销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8111501013001122618 258,679,245.29 20,001.24 活期

孟州市冠中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8111501013001122610 300,000,000.00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 416160100100211463 已注销

新乡嘉源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中南支行 8111501012301122611 250,000,000.00 已注销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 416160100100211221 已注销

怀化旺源环保能源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 416160100100218311 10,056,539.79 活期

广南丰源环保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 416160100100218439 45,578,886.12 活期

曲靖立源环保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武汉沌口支行 416160100100218794 648.55 活期

合计 988,679,245.29 92,730,845.84

注 1：初始存放金额包含未扣除的发行费用 6,938,462.2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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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

对照情况见附件 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二）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前次

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三、前次募集资金变更情况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前次募集资金存在投

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于 2023 年 9月 11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第五届监

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并于 2023年 9月 28日召开 2023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 5,511.36

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及“大理

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井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套管网工程特许经营项目”中尚未使用

的募集资金 13,379.86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

户余额为准），合计 18,891.22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新项目。其中，14,000 万元投

资建设新项目“文山州广南县乡镇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剩

余部分 4,891.22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为准）投资建设新项目“赫章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2、公司于 2023年 12月 19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于 2024年 1月 5日召开了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

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之“研发中心升

级改造建设项目”“营销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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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均已经实施完毕，同意公司将上述项目结项，并将节

余募集资金 4,459.07万元（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永久

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

3、公司于 2024年 4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

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并于 2024年 5月 9日召开了 2023年年度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部分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将“环保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 3,313.53万元（含利息收入，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银行结息

余额为准）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生产经营。

（二）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前次

募集资金存在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如下：

公司于 2024年 8月 16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并于 2024年 9月 11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意公司变更部分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

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用途，使用“孟州市污泥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及

“获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合计 42,411.57万元

（含利息收入及理财收益实际转出金额以转出当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为准）用于

投资建设其他项目。其中，6,387.00万元投资建设新项目“师宗县生活垃圾城乡

一体化及转运服务项目”，5,024.57万元投资建设新项目“怀化市北部生活垃圾

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剩余 31,000.00 万元投资建设存量项目“文山州广南县

乡镇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

四、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的差异说明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投资

总额与实际投资总额的差异详见本报告附件 1，该次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尚

未使用金额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10.55%。

（二）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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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承诺投资总额与实际投资总额的差异详见本报告附件 2，该次募集资金尚未

全部使用，尚未使用金额占募集资金总额的比例为 9.45%。

五、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的情况说明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对外转让情

形。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 2023 年向不特定对

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在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说明如下：

（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5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支付发行

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的自筹资金共计人

民币 6,875.39万元。

（二）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已

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 20,611.28万元及已支付的发行

费用 123.09万元（不含增值税），共计 20,734.37万元。

六、闲置募集资金的情况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中，公司对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

情况如下：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5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

意在确保公司（含子公司，下同）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及公司

正常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下，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75,000 万元（含本数）的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公司于 2023年 8月 24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五届监事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同意在确保公司募投项目所需资金和保证募集资金安全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活

动的前提下，使用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60,000 万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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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有保本约定且投资期限最长不超过 12个月的投资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保本型理财产品、结构性存款等），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的资金可在投资有效期内循环滚动使用。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前述募集资金现金管理专用账户已注销。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日，本公司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余

额为人民币 0万元。

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况说明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公司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均存放于相关银行募集

资金专户。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和 2023年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尚未全部使用的主要原因是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未结项，相关项目款

项尚未支付。

八、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

1、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情况见附件 3。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中的“研发中心升级改造建设项目”、“营

销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的效益反映在公司整体项目中，无法单独核算效益。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

况说明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不存在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收

益低于承诺 20%（含 20%）以上的情形。

九、前次募集资金中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过程中，不存在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十、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已公开披露的信息对照情况

截至 2025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公司定期报告和

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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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 4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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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112,789.30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5,694.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18,979.5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95,694.24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16.83%

其中：2021年度 481.92

2022年度 62,375.96

2023年度 9,716.33

2024年度 22,182.50

2025年度 937.5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宜宾市翠屏区天柏

污水处理厂（三期）

宜宾市翠屏区天柏

污水处理厂（三期）
17,928.37 17,928.37 12,672.76 17,928.37 17,928.37 12,672.76 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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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项目 建设项目（注 6）

2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生产线升级项目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

生产线升级项目

（注 7）
8,678.82 5,645.53 5,295.75 8,678.82 5,645.53 5,295.75 -349.78

（注 2） 2024 年 3月 31 日

3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

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

建设项目（注 6） 4,064.50 1,580.56 1,580.56 4,064.50 1,580.56 1,580.56 2023 年 10月 31日

4 营销中心及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

营销中心及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注 6） 4,871.48 3,149.19 3,149.19 4,871.48 3,149.19 3,149.19 2023年 11月 30日

5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7,000.00 27,089.50 27,000.00 27,000.00 27,089.50 89.50
（注 3） 不适用

6

宜宾市翠屏区天柏

污水处理厂（三期）

建设项目、超募资

金

文山州广南县乡镇

污水处理厂及供排

水管网设施建设项

目

14,000.00 14,095.39 14,000.00 14,095.39 95.39
（注 4） 2025 年 6月 26 日

7 超募资金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

区天井片区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管网工

程特许经营项目

26,551.76 26,747.77 26,551.76 26,747.77 196.01
（注 4） 2024 年 4月 22 日

临汾市龙祠水源净

水厂改扩建工程PPP
项目

58.22 58.22 58.22 58.22 已终止（注 5）

赫章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
4,979.55 5,005.10 4,979.55 5,005.10

25.55
（注 4） 2026 年 8月 30 日

合计 —— —— 62,543.17 95,637.57 95,694.24 62,543.17 95,637.57 95,694.24 56.67 ——

注 1：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分两期建设，一期工程建设期 1年，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该项目一期已进入运营阶段；二期工程在一期工程运营期第

5年开始建设，建设期 1年。

注 2：环保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系未到质保期及未到付款条件暂未支付所致（该项目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投资进度

为 93.80%）。

注 3：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已超出承诺投资金额，系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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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系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投入项目建设所致。

注 5：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 PPP 项目根据临汾市市政公用服务中心 2024 年 6 月 21 日出具的《关于终止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 PPP 项目的函》，2023 年

3 月，国家启动 PPP 项目全面核查整顿工作。为落实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 PPP 项目分类处理的相关要求，该项目属于“2023 年 2 月前已完成招标采购但未开工”类别，

需“从严规范建设、运营及移交”。经临汾市城市管理局批准，该项目不再采用 PPP 模式实施，原 PPP 项目合同相应终止。

注 6：公司于 2023 年 12 月 19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4 年 1 月 5日召开了 2024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同意将“研发中

心升级改造建设项目”“营销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

常生产经营。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合计 4,505.52 万元（含利息收入）全部转入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账户。

注 7：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6 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于 2024 年 5 月 9 日召开了 2023 年年度股东大会，同意将“环保装备智能

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含利息收入）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已将上述节余募集资金 3,313.53 万元（含利

息收入）转入公司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账户。

注：上述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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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8,174.08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9,886.71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42,520.66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89,886.71

其中：2023年度 48,754.42

2024年度 34,687.51

2025年度 6,444.7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

止日项目完工程

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

实际投资

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的差额

1
建水县第二自来水

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项目

建水县第二自来水

厂及配套管网工程

项目

8,000.00 8,000.00 4,409.34 8,000.00 8,000.00 4,409.34 -3,590.66
（注 1） 2026 年 12月 31日

2
长葛市城北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

网工程项目

长葛市城北污水处

理厂及配套污水管

网工程项目

5,000.00 5,000.00 5,016.80 5,000.00 5,000.00 5,016.80 16.80
（注 2） 2026 年 8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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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鹿寨县城第一污水

处理厂改扩建工程

项目

鹿寨县城第一污水

处理厂改扩建工程

项目

5,000.00 5,000.00 5,000.67 5,000.00 5,000.00 5,000.67
0.67

（注 3） 2024 年 1月 26 日

4 补充流动资金 补充流动资金 27,000.00 25,174.08 25,239.59 27,000.00 25,174.08 25,239.59 67.51
（注 4） 不适用

5
孟州市污泥与固体

废物资源化利用项

目

孟州市污泥与固体

废物资源化利用项

目

30,000.00

11,130.74 11,130.74

30,000.00

11,130.74 11,130.74 2026 年 9月 30 日

师宗县生活垃圾城

乡一体化及转运服

务项目

6,387.00 6,398.72 6,387.00 6,398.72 11.72
（注 3） 2024 年 12月 31日

怀化市北部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厂工程

项目

5,024.57 4,038.18 5,024.57 4,038.18 注 1 2026 年 8月 30 日

6 获嘉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建设项目

获嘉县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建设项目

25,000.00

2,035.35 2,035.3

25,000.00

2,035.35 2,035.35 2026 年 8月 30 日

文山州广南县乡镇

污水处理厂及供排

水管网设施建设项

目

31,109.09 26,617.32 31,109.09 26,617.32 -4,491.77
（注 5） 2025 年 6月 26 日

合计 —— —— 100,000.00 98,860.83 89,886.71 100,000.00 98,860.83 89,886.71 -8,974.12 ——

注 1：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怀化市北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主要系项目尚未完工所致。

注 2：长葛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系募集资金银行存款产生的利息收入投入项目建设所致。

注 3：鹿寨县城第一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项目、师宗县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及转运服务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系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

所致。

注 4：补充流动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主要系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期间产生的利息收入所致。

注 5：文山州广南县乡镇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存在差额系未到质保期及未到付款条件暂未支付所致。

注：上述尾差系四舍五入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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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

资项目累

计产能利

用率

承诺效益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2023年度 2024 年度 2025年度 2023年度 2024 年度 2025年度

1 宜宾市翠屏区天柏污水处理厂（三期）建设项目 不适用 76.17 291.34 349.06 374.98 471.54 393.81 3,155.98 是

2 环保装备智能制造生产线升级项目
不适用

（注 1） 不适用 511.41 1,423.28 不适用 2,243.98 1,209.46 3,453.44 是

3 研发中心升级改造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4 营销中心及营销网络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5 文山州广南县乡镇污水处理厂及供排水管网设

施建设项目
102.22% 不适用 不适用 1,006.59 不适用 不适用 1,007.72 1,007.72 是

6 大理经济技术开发区天井片区污水处理厂及配

套管网工程特许经营项目
90.70% 不适用 -525.22 -519.18 593.71 2,066.58 2,660.29 是

7 临汾市龙祠水源净水厂改扩建工程 PPP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8 赫章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9 建水县第二自来水厂及配套管网工程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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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长葛市城北污水处理厂及配套污水管网工程项

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1 鹿寨县城第一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项目

（注 2）
不适用 5,054.57 2,972.29 -204.46 -822.80 5,142.91 是

12 孟州市污泥与固体废物资源化利用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3 获嘉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建设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4 怀化市北部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程项目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5 师宗县生活垃圾城乡一体化及转运服务项目 43.79% 不适用 不适用 88.42 不适用 不适用 164.87 164.87 是

16 补充流动资金 该募投项目效益反映在公司整体项目中，公司未承诺项目效益 —

注 1：因高端环保装备制造不同项目间采用的设备类型及其规格、型号等存在较大差异，并具有定制化特点，因此该指标我们无法统计。

注 2：鹿寨县城第一污水处理厂改扩建工程项目业务模式为 EPC，承诺效益为该项目的预计毛利；2024年实际效益-204.46万元，系公司依据建设单位出具的《建设工程质量竣工

验收意见书》，调整项目收入所致；2025 年实际效益-822.80 万元，系公司依据第三方造价咨询单位出具的最终竣工结算《审核报告书》，调整项目收入所致；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日，该项目累计实现毛利 5,142.9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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